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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安全生产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
序号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 抽查依据法律责任指引 

1 生产经营企业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、培训及档案情况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； 
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3 号） 
《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（原国家安监
总局令第 30 号） 
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4 号） 

2 生产经营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四条  

3 生产经营企业 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、实施及档案管理
情况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；     《生
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3 号） 
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4 号） 

4 生产经营企业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情况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五条、五十七条 

5 生产经营企业 安全警示标志情况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五条 

6 生产经营企业 生产经营场所与员工宿舍安全距离及安全出口情况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二条 

7 生产经营企业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情
况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；《建
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 

8 生产经营企业 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、设备发包、出租管理情况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八条 

9 生产经营企业 危险作业安全管理情况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三条 

10 生产经营企业 吸取事故教训，督促并落实事故防范整改措施情况 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二十六条、第三十
三条、第三十五条、 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八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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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生产经营企业 安全评价机构资质条件保持及过程控制、安全生产检
测检验机构资质条件保持及质量管理体系执行情况 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七十二条； 
《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》（应急部令第 1 号） 

12 生产经营企业 粉尘、有毒有害气体、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可
能引起的危害采取预防措施情况 《矿山安全法》第十八条 

13 非煤矿山 矿山企业对机电设备及其防护装置、安全检测仪器，
定期检查、维修保养情况 《矿山安全法》第十六条 

14 非煤矿山 

企业应制定石油天然气钻井、开发、储运防火防爆管
理制度；钻井和井下作业应配备井控装置和采取防喷
措施；使用电气设备应符合防火防爆安全技术要求；
配备消防设施、器材。 

《AQ2012-2007 石油天然气安全规程》4.1.10 

15 批发许可条件保持情况 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 
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65 号） 

16 零售许可条件保持情况 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 
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 

17 

烟花爆竹经营企业 

经营活动情况 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； 
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 


